
法治 S I P ING R IBAO 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史俊范 魏静 校对|路克诚6·

法苑
>>

本报讯（记者 魏静 通讯员 张永阳）为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彰显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责任担
当，近日，铁东区人民检察院联合铁东区公安分局、铁东
区人民法院召开涉案资金集中返还大会，将依法追缴的
120万元涉案资金全额返还给受损群众，以实打实的行动
回应群众关切，传递司法为民的温暖与力量。

会议通报了涉案资金追缴、核查及返还的整体情
况，明确此次集中返还是多部门紧密协作、依法履职的
重要成果，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群众利益无小事、权益保障不缺位”的工作导向。在
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法定程
序，逐一为受害群众代表办理资金返还手续，整个过程
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当一笔笔“救命钱”“养老钱”稳稳
交到群众手中时，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一位群众难
掩激动之情，动情说道：“钱能追回来，心里这块大石头
总算落了地。年终岁尾收到这笔返还款，不仅是经济上
的弥补，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司法的温暖与关怀。感谢铁
东区各司法机关始终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为我们奔波

操劳，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公平正义从未缺席！”随后，群
众代表向办案单位赠送锦旗，以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各部
门依法履职、心系民生、排忧解难的由衷感谢。

此次集中返还大会，既是一次实打实的返赃行动，
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法治公开课。活动现场，办案人员
结合办理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
表述，向群众详细讲解非法金融活动的甄别技巧、理性
投资的核心要点及依法维权的途径方法，引导群众强
化风险防范意识、筑牢法治思维，自觉远离高风险违法
违规行为，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参会群众纷纷表示，
这种“案例+讲解”的普法形式接地气、有温度，内容听
得懂、记得牢、用得上，收获很大。

近年来，铁东区人民检察院始终将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强化与公安、法
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不断健全完善涉案资金“追缴、
保管、返还”全流程工作机制，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全力推动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以实际行动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本报讯（记者 魏静 通讯员 王思雨）
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提升群
众识恐、防恐、反恐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
筑牢基层安全防线，12月23日，双辽市人
民检察院组织检察干警走进辖区银行、超
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民反恐 共创
平安”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反恐法治保障
精准送达群众身边。

宣传现场，检察干警通过悬挂醒目宣
传横幅、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
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商户及场所工作
人员系统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核心要义。结合银行、超市人流密
集、流动性强的特点，干警们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详细讲解恐怖活动的常见类型、可疑
人员与危险物品的识别要点，以及遭遇涉
恐突发事件时的应急避险流程、自救互救
实用技巧，重点阐释了公民在反恐怖工作
中的法定权利与应尽义务，让普法内容更
接地气、更易理解。

针对不同场所的安全防控重点，宣传

活动精准发力。在银行网点，干警们着重
强调金融机构落实安全查验、客户身份核
实等制度的重要性，提醒工作人员时刻警
惕异常行为，切实筑牢金融领域反恐安全
屏障；在超市内，干警们向购物群众重点普
及“主动配合安检、坚决抵制极端思想、及
时举报涉恐线索”的法律要求，积极引导大
家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全民参与
理念。

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实现了
反恐普法与群众生活的“零距离”对接。
通过面对面宣讲，不仅让群众全面掌握了
反恐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技能，更有效凝
聚起“全民参与、共护平安”的社会共识，
为维护辖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注入了坚
实法治力量。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将持续
深化反恐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
式、扩大宣传覆盖范围，推动反恐意识深
入人心，以法治之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美好环境。

全民反恐筑防线 检察普法护平安
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开展反恐宣传教育活动

随着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他们走街串巷、接触面广，既是服
务市民生活的重要力量，也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侵害目标。针对该群体工作时间灵活、人员难以集中的特点，近日，黄土坑派出
所民警走进辖区南桥社区，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场反诈知识宣讲小课堂。

本报记者 崔圣驰 摄

本报讯（记者 李雪 通讯员 徐晴）近日，铁西区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集中开庭审理三起危险驾驶案件，以司法
之力重拳打击醉驾行为，为辖区公共安全筑牢法治防线。

三起案件中，被告人均存在醉酒驾车行为，部分行
为已引发交通事故，不仅给当事人及双方家庭带来难
以挽回的伤痛，更严重威胁道路公共安全。铁西区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醉酒驾驶绝非个人小事，而是对自身
与他人生命安全的双重漠视，每一起醉驾事故背后都

可能牵动数个家庭的幸福，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审理中，法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主观

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的醉驾等犯罪行为依法从重处
罚，对有悔改表现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实现法律威
严与司法温度的统一。

相关法官表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是口
号，而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与生命底线。法律底线
不可触碰，公共安全需要全民共守。

本报讯（记者 李雪 通讯员 马天
宇）“谢谢执行局，我终于拿到这本房照
了！”日前，在伊通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手持锦旗和崭新房屋产权证的王女士
难掩激动，向周围人一遍遍表达着谢
意。泪光映照着她历经沧桑的面容，也
让负责接待的执行法官感慨不已——
这一纸薄薄的产权证，竟承载了王女士
长达十三年的期盼。

2009年，伊通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经
批准对王女士原住房实施拆迁，并于
2012 年 7 月安置其入住某小区房屋。
然而，因房地产开发公司方面的原因，
产权证迟迟未能办理。10年间，王女士
多次向开发公司询问，却屡遭推诿，从
最初的询问逐渐变为质问，再到恳求，
她一次次登门，但产权证始终如遥不可

及的梦。
在尝试各种途径未果后，王女士于

2022年11月将该公司诉至伊通人民法
院。法院依法判决该公司在条件具备
时协助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然而，判
决后的等待依然漫长，王女士于几年后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在了解案情后，决心啃下
这块历时13年的“硬骨头”。他们多次
约谈开发公司负责人，释明法律义务及
拒不履行的后果；同时积极奔走，在相
关部门之间反复沟通协调。通过深入
调查，执行局逐步厘清了产权办理中的
历史遗留问题，为办证扫清了障碍。

经过数十天多方协调与持续推进，
执行局终于将“红本本”交到王女士手
中。至此，压在她心头13年的石头终
于落地。

相关执行法官表示，执行工作并非
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次实实在在的努
力，只为实现每一位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伊通人民法院将始终走在捍卫公
平正义、司法为民的路上。

一纸产权证 十年安居梦

打击醉驾行为 敲响法律警钟

人民法院案例库最近公布的一件
虚假诉讼案例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债
务人冯某因房屋装修等原因欠债，因
担心债权人起诉后法院冻结、扣划其
工资，于是与亲戚王某通谋虚构借款
事实，由王某持证据提起诉讼，在诉前
调解中达成虚假的还款协议，法院作
出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检察
院发现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向法院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再审此案后，
最终决定撤销民事调解书，并驳回王
某的诉讼请求。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频繁出现，
不少债务人妄图将虚假诉讼作为逃废
债的挡箭牌。具体表现为，当事人单
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捏造事实、
伪造证据等手段虚构民事法律关系，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意图妨害司法
秩序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当前，虚
假诉讼呈现类型多样化、手段隐蔽化、
领域扩张化的新特点，其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民间借贷、离婚财产分割等领
域，而是逐渐向执行异议之诉、破产债
权申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
等领域蔓延，成为破坏司法公信力、损
害社会诚信的严重隐患。

我国对虚假诉讼的治理有着完善
的立法体系。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
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

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
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经查明属于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规定
判决驳回其请求。同时，刑法规定了
虚假诉讼罪，明确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以相应刑罚。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虚假诉讼的
新情况，司法机关近年来也出台了相
应的司法解释和工作指导意见，推动
惩治手段不断完善。2018年，最高法、
最高检制定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
确了虚假诉讼的七种典型行为，完善
了虚假诉讼罪的认定标准，并规定对
于同时构成其他罪的择罪从重处罚，
同时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
涉及虚假诉讼罪的规定了明确的涉罪
情节、认定标准和处罚手段。2021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
罪惩治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细化了
虚假诉讼的甄别标准、线索移送程序
及部门协作机制，强调立案、调解、审
判、执行全过程防范。今年，最高法
发布了《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针对执行异
议之诉中的虚假诉讼行为，明确规定
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的，法院

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涉嫌犯罪的，将犯罪线
索移送公安机关。

笔者认为，强化虚假诉讼治理还
需从制度完善、技术赋能、部门协作等
方面入手，构建全流程、多维度的防控
体系，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虚假诉讼的
蔓延，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是完善制度设计，堵塞漏洞。
细化虚假诉讼认定标准，明确“捏造事
实”的边界，强化责任追究，除了对虚
假诉讼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
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其实施
信用惩戒，提高违法成本。

二是运用技术赋能，提升虚假诉
讼发现能力。建立大数据监督平台，
整合法院、检察、公安、税务等部门数
据，通过数据碰撞、异常分析，精准识
别虚假诉讼线索，进一步开发智能辅
助审查系统，突破过去单纯依靠人工
阅卷的局限，让伪造证据的行为无所
遁形。

三是加强部门协作，凝聚打击合
力，推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
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起更紧密的线索移
送和信息共享机制。

同时，要强化普法宣传，引导诚
信 诉 讼 。 治 理 虚 假 诉 讼 既 要 靠

“打”，也要靠“防”。应通过开展送
法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向公众讲
清 虚 假 诉 讼 的 法 律 后 果 和 严 重 危
害，让老百姓知道，法庭是讲理的地
方，任何捏造事实的行为都是“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心为民办实事 情系百姓解民忧
铁东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法院共同返还涉案资金获赞誉

多维度依法打击虚假诉讼
聂豪

本报讯（记者 崔圣驰）近日，市交警支队铁西大队
开展校车安全隐患走访排查活动。

在四平市日出旅游公司（校车企业），走访民警查
看了企业校车管理档案，对校车驾驶人员资质、校车标
牌、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情况逐一进行核对，重点检
查了校车手续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安全运行条件、是否
取得校车许可、照管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校车年检以及
对车辆的维护保养等情况。随后，走访警员来到企业
停车场，对校车的刹车系统、轮胎磨损情况、灯光照明
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保校车在行驶过
程中性能稳定可靠。登车后，走访民警对车内安全设
施也逐一核验，包括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安全锤是
否配备齐全、安全带是否能正常使用等。

检查结束后，走访民警要求企业负责人必须增强
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督促校车驾驶
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酒
后驾驶、不按审批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的出现，要时刻
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履行保障学生安全的职责。

为全面准确掌握辖区小学、初中及大型幼儿园校
车的使用情况，铁西大队组织警力对辖区9所小学、4
所初中、10所大型幼儿园进行走访排查，详细询问了
每所小学、初中及大型幼儿园使用校车的数量、校车所
属企业、校车接送学生的时间以及是否存在使用社会
车辆接送学生的情况，号召广大学生家长提升安全责
任意识，从源头杜绝“黑校车”的出现。此外，走访民警
还与中小学及幼儿园建立联动机制，定期走进中小学
校宣讲安全乘车知识，教育中小学生拒乘“黑校车”、超
员车。在中小学校上学、放学时间段，大队护校警力随
机对校车驾驶人员进行酒驾检测，并指挥校车驾驶人
员规范有序停放校车，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校园周边道
路通行效率。

通过此次校车隐患大走访、大排查活动，不仅进一步
筑牢了校车安全防线，增强了校车企业负责人及驾驶人
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更为中小学生群体乘车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今后，市交管支队铁西大队将继续以全链条
措施确保校车运行安全，护航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出行。

走访排查护航学子平安出行


